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 通讯员
罗杰报道： 近年来， 惠州市始终把城乡
历史文化保护工作放在第一位， 系统完
整地保护传承城乡历史文化遗产， 注重
人居环境改善， 使名城保护成为惠州一
张靓丽名片。

制定保护条例
持续完善保护制度

作为地方立法首批项目， 2017 年惠
州就颁布施行了 《惠州市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条例》， 条例明确了惠州市在历史文
化街区、 历史建筑活化利用方面的方向
和目标， 并提出活化利用必须与街区基
础设施的配备及防灾措施的改善统筹考
虑， 避免在活化利用中 “走弯路”， 造成
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核心保护内
容的破坏。

同时， 以贯彻落实条例为抓手， 惠
州市相应成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
会， 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利用工作进行
组织协调， 并相应组建了名城保护专家
库。 依托勘察设计行业协会和地方高校
技术力量， 建立专家咨询制度， 定期深
入项目一线 “问诊把脉 ”， 为名城 、 名
镇、 名村 （传统村落）、 街区、 历史建筑
修缮等保护项目实施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加大资金投入
全力推动保护项目

据了解， 惠州市目前共有历史建筑
261 处 ， 历史文化街区 6 条 。 在历史建
筑保护方面， 惠州在 2022 年初设立了名

城保护专项资金， 由市级财政每年安排
资金专门用于历史建筑维护修缮， 目前
已有 140 处历史建筑正在实施维护和修
缮。

一方面， 补助政策实现有效撬动县
（区） 财政加大资金投入， 另一方面鼓励
保护责任人及时进行白蚁防治、 增加消
防设施 、 检修屋面 ， 通过预防性保护 、
日常保养， 避免 “小修” 酿成 “大修”，
极大地激励引导保护责任人自行出资修
缮。 同时， 结合本土历史建筑特征， 惠
州制定 《惠州市历史建筑修缮技术导
则》， 为保护责任人修缮提供具体的工艺
流程、 施工步骤技术参考。 补助政策出
台后， 多处古建筑权属人主动要求申报
成为历史建筑 ， 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由
“要我保护” 到 “我要保护” 发生质的转
变， 形成政府积极引导、 居民主动参与
的良好局面。

压实属地责任
强化过程监管

惠州市还将全市保护名录纳入市历
史文化名城信息管理系统和保护一张图
实施监管， 印发了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
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工作实施方案， 明
确历史建筑普查、 挂牌、 测绘建档、 保
护规划 、 具体措施 、 责任人员等内容 ，
积极构建市、 县、 镇、 村、 保护责任人
多级联动保护网络 。 同时 ， 由县 （区 ）
住建部门牵头组织规划、 城管执法、 文
物部门主动服务， 深入社区历史建筑修
缮现场， 实地解决部分历史建筑产权复
杂许可报批和修缮技术问题， 打通历史
建筑保护修缮 “最后一公里”。

此外 ， 惠州建立了定期巡查机制 ，
要求属地镇街每月做好记录和上报巡查

情况 ， 确保问题尽早发现 、 尽早处理 。
对市级主管部门组织县、 镇、 村保护人
员进行保护传承业务培训， 在党校、 干
部学院相关科长班和中青班班次中增加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相关培训课程， 提高
领导干部在城乡建设中保护传承历史文
化的意识和能力。

不断加强活化利用
留住 “乡愁记忆”

近年来， 惠州市积极探索保护活化
新利用模式， 通过点、 线、 面资源整合，
连片保护利用， 实施了一批活化利用项
目。 如挖掘东坡寓惠文化， 重修了苏东
坡祠， 新建了东坡纪念馆， 力争打造成
为全国苏东坡学术研究、 展示和社会教
育中心； 抢救维修宾兴馆， 陈列布展惠
州科举、 中国科举文化源流、 惠州科举
名人展示区 、 多媒体互动展区等内容 ，
开辟为惠州科举制度陈列馆； 展示 “抗
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将东湖旅店
打造为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 并斩
获 2020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佳案
例。

此外， 为推进保护传承工作 “空间
全覆盖 ， 要素全囊括 ”， 惠州市正按照
“找出来 、 纳进来 、 亮出来 ” 的工作步
骤， 目前已印发 《惠州市历史文化资源
普查工作方案》， 全市正在推进新一轮历
史建筑 、 古树名木 、 工业 、 农业文化 、
灌溉工程、 地名文化遗产资源的普查摸
底工作， 普查线索将作为今后城市更新
项目的重要评估依据和保护名录公布的
后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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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迎来多重利好！

“金融十六条”正式出台 楼市注入政策强心剂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历史建筑 261处，历史文化街区 6条，其中 140处历史建筑正在实施维护和修缮

惠州焕发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新活力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陈克正报道 ：11
月 23 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正式发布了《关于做好当前
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从保
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积极做好“保交
楼”金融服务、积极配合做好受困房地产
企业风险处置、依法保障住房金融消费者
合法权益、 阶段性调整部分金融管理政
策、加大住房租赁金融支持力度六个方面
提出 16 项具体措施。 此举被业内视为给
低迷的楼市注入了政策强心剂。

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
支持银行新增配套融资

《通知》要求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
序，稳定房地产开发贷款投放，对国有、民
营等各类房地产企业一视同仁。 同时，要
求稳定建筑企业信贷投放，鼓励金融机构
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基础上，优化建
筑企业信贷服务， 提供必要的贷款支持，
保持建筑企业融资连续稳定。

据悉，11 月 23 日，交通银行与万科集
团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交
行将为万科集团提供人民币 1000 亿元意
向性综合授信额度。中国银行也将为万科
集团提供不超过 100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
外币的意向性授信额度。

《通知》还支持个人住房贷款合理需

求，支持各地在全国政策基础上，因城施
策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合理确定
当地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
政策下限，并且鼓励金融机构在城市政策
下限基础上，合理确定个人住房贷款具体
首付比例和利率水平。

此外，《通知》还要求支持优质房地产
企业发行债券融资。推动专业信用增进机
构为财务总体健康、面临短期困难的房地
产企业债券发行提供增信支持。

《通知》要求积极做好“保交楼”金融
服务，支持开发性政策性银行提供“保交
楼”专项借款，支持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
展银行按照有关政策安排和要求向经复
核备案的借款主体发放“保交楼”专项借
款，用于支持已售逾期难交付住宅项目加
快建设交付。

同时，《通知》还鼓励金融机构提供配
套融资支持， 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
法治化原则，为专项借款支持项目提供新
增配套融资支持，推动化解未交楼个人住
房贷款风险。

积极探索市场化支持方式
保护延期贷款的个人征信

《通知》要求，积极配合做好受困房地
产企业风险处置。首先是做好房地产项目
并购金融支持，鼓励商业银行稳妥有序开
展房地产项目并购贷款业务。 同时，鼓励

资产管理公司与地方政府、 商业银行、房
地产企业等共同协商风险化解模式，推动
加快资产处置，并且与律师事务所、会计
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开展合作，提高资
产处置效率。

此外，《通知》还鼓励金融机构积极探
索市场化支持方式。对于部分已进入司法
重整的项目，金融机构可一企一策协助推
进项目复工交付。资产管理公司也可通过
担任破产管理人、重整投资人等方式参与
项目处置。

在依法保障住房金融消费者合法权
益方面，《通知》提出了两条措施。 一是鼓
励依法自主协商延期还本付息。对于因疫
情住院治疗或隔离，或因疫情停业失业而
失去收入来源的个人，以及因购房合同发
生改变或解除的个人住房贷款，金融机构
可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购房人自主开
展协商，进行延期展期等调整。

二是切实保护延期贷款的个人征信
权益。 个人住房贷款已调整还款安排的，
金融机构按新的还款安排报送信用记录；
经人民法院判决、 裁定认定应予调整的，
金融机构根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等
调整信用记录报送，已报送的予以调整。

推动房地产风险市场化出清
加大住房租赁金融支持力度

《通知》 还阶段性调整了部分金融

管理政策。 延长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
政策过渡期安排。

对于受疫情等客观原因影响不能如
期满足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的银
行业金融机构， 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或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 银保监会派出机构
根据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有关规定 ，
基于实际情况并经客观评估， 合理延长
其过渡期。

在加大住房租赁金融支持力度方面，
《通知 》 提出 ， 要优化住房租赁信贷服
务。 引导金融机构重点加大对独立法人
运营、 业务边界清晰、 具备房地产专业
投资和管理能力的自持物业型住房租赁
企业的信贷支持 ， 合理设计贷款期限 、
利率和还款方式， 积极满足企业中长期
资金需求。

同时 ， 拓宽住房租赁市场多元化
融资渠道 ， 支持住房租赁企业发行信
用债券和担保债券等直接融资产品 ，
用于租赁住房建设和经营 ， 并且鼓励
商 业 银 行 发 行 支 持 住 房 租 赁 金 融 债
券 ， 筹集资金用于增加住房租赁开发
建设贷款和经营性贷款投放 。 稳步推
进 房 地 产 投 资 信 托 基 金 （REITs） 试
点 。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媒体
表示， 金融 16 条的正式公布， 很大程度
上可以影响部分房企的融资， 因而有利
于房地产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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